
《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将于 2017 年 7 月 1
日正式实施，适当性制度是资本市场的一项基础制度，制
定统一的适当性管理规定，规范、落实经营机构的适当性
义务，是落实“依法监管、从严监管、全面监管”要求，
加强资本市场法制建设、强化投资者保护的重要举措。
《办法》实施后，会对投资者有哪些影响呢？我们归纳了
“一二三四五”五大类要点信息。

一、一个宗旨

这部法规的主旨在于“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投资者权益保护是金融市场监管的永恒主题，同时也是衡
量一个金融市场是否健全成熟的重要标准。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是落实投资者权益保护的重点工作，是监管机构把控
宏观市场风险的主要工具。

二 、两个分类

法规把投资者分为“专业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
对自然人而言，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称为“专业投资
者”；“专业投资者”之外的是“普通投资者”。
1、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或者最近 3 年个人年均收
入不低于 50 万元；（金融资产指银行存款、股票、债券、
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
险产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
2、具有 2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
经历，或者具有 2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管理
及相关工作经历，或者属于机构专业投资者的高级管理人
员、获得职业资格认证的从事金融相关业务的注册会计师
和律师。

三、三个原则

《办法》旨在保护投资者利益，作为投资者也需要积极配
合哦！比如在购买产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按规定需要提供
信息的，所提供的信息应当把握三个原则：真实、准确、
完整。
此外，如果投资者所提供的信息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
其分类的，应当及时告知经营机构。投资者不按照规定提
供相关信息，提供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应当
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经营机构应当告知其后果，并拒
绝向其销售产品或者提供服务。

四 、四类信息

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经营机构向投资者销售产品
或者提供服务时，会主动了解投资者的下列信息：
一是基本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住址、职业、年龄、
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注册地址、办公地
址、性质、资质及经营范围等基本信息；
二是财务信息。收入来源和数额、资产、债务等财务状况；
三是投资能力。投资相关的学习、工作经历及投资经验；
投资期限、品种、期望收益等投资目标；风险偏好及可承
受的损失；
四是其他信息。包含诚信记录，实际控制投资者的自然人
和交易的实际受益人，法律法规、自律规则规定的投资者
准入要求相关信息，以及其他必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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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个“1 年”

上述对于两种投资者的分类，并不是绝对的；“普通投资
者”也可以转为“专业投资者”，需要满足以下任一条件；
经营机构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同意其转化。
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最近 1 年末金融资
产不低于 500 万元，且具有 1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
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的除专业投资者外的法人或其他组
织；
金融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或者最近 3 年个人年均收入不
低于 30 万元，且具有 1 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 黄金、
外汇等投资经历或者 1 年以上金融产品设计、投资、风险
管理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投资者。

Q&A 更好地理解《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Q：怎样理解《办法》的总体思路？
A：《办法》的思路是以强化经营机构的适当性责任为主线，
要求经营机构对投资者进行科学分类，把“了解投资者”、
“了解产品”、“投资者与产品匹配”、“风险揭示”等
作为基本的经营原则。
通过行政监管和自律管理，引导和推动经营机构自觉落实
适当性义务，这是产品销售中充分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
基础与必然要求，也是成熟市场通行的做法。

Q：《办法》对投资者适当性的义务主体是如何规定的？
A：《办法》首先强调了“卖者有责”原则。证券交易不
同于一般商品交易，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因此证券市场
在强调买者自负的同时，必须强调卖者有责。
与“卖者有责”相对应，《办法》也重申了“买者自负”原则。
资本市场是有风险的市场，作为参与者，投资者应当树立
风险意识与自我保护意识，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Q：《办法》对投资者做出基本分类，目的是什么？
A：投资者分类是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基础。《办法》投
资者分为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两类目的是要求经营机
构根据投资者需求及证券期货产品或服务风险程度的不
同，向不同类别的投资者推荐相匹配的产品或服务，并履
行差异化的适当性义务。
《办法》规定普通投资者在信息告知、风险警示、适当性
匹配等方面享有特别保护。这是根据我国当前特殊的投资
者结构，以及普通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在信息获取、风险
认知能力、专业水平和风险承受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平衡
保护投资者的需要与增加经营机构合规运营成本所做出的
制度安排。

Q：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基本目标是“将适当的产品销售
给适当的投资者”。这是否意味着投资者不能购买经评估
超过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A：对于投资者购买经评估超过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
《办法》做了两方面规定：一是经营机构经过评估，告知
投资者不适合购买相关产品或接受相关服务后，对于主动
要求购买超出其风险承受能力产品的投资者，经营机构要
确认其不属于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并进行书面风险警
示，如投资者仍坚持购买，可以向其销售；二是禁止经营
机构向风险承受能力最低类别的投资者销售或提供风险等
级高于其风险承受能力的产品或服务。


